
省生态环境厅 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发布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名录（第二批）的通告

根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由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制定，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并根据风险管控、修复情况适时更新。结合近期开展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及评审情况，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形成了《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第二批）》（以下简称名录），现予以公布。
一、新增列入名录地块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情况，将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331号-1地块（原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厂区）等5个地块新增列入名录管理。
二、移出名录地块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情况，将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界浦路东、强胜路南污染地块等3个地块移出名录。
三、有关要求
1. 列入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
2. 对列入名录的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的要求，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并定期向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3. 移出名录后需要实施后期管理的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要求实施后期管理。


附件：《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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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第二批）
	序号
	设区市
	县（市、区）
	地块名称
	地址
	四至范围
	面积（m2）
	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主体
	调整情况

	1
	南京
	鼓楼区
	中央路331号-1地块（原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厂区）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中央路331号
	东至中央路，西至金贸大街，北至南昌路，南至规划南汽一号道路南部边界
	35510
	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
	新增

	2
	南京
	鼓楼区
	中央路331号-2地块（原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厂区）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中央路331号
	东至规划南汽三号道路东部边界，西至芦席营小区，北至规划南汽一号道路，南至规划南汽二号道路南部边界
	20847
	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
	新增

	3
	南京
	鼓楼区
	中央路331号-3地块（原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厂区）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中央路331号
	东至中央路，西至规划南汽三号道路，北至规划南汽一号道路，南至规划南汽二号道路
	18257
	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
	新增

	4
	南京
	鼓楼区
	原南京通达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地块
	南京市鼓楼区窑上村146 号
	东至劳山路，西侧为部队用地，北至劳山水库，南至未知名荒地
	18600
	南京幕府创新小镇开发有限公司
	新增

	5
	常州
	武进区
	原常州市五洋城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地块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城西印染工业园区
	广电西路以南，北侧为凯尔达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南侧为何家村，西侧为空地，东侧为原达蒙机械有限公司
	14100
	常州市淹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新增

	6
	苏州
	工业园区
	胜浦街道界浦路东、强胜路南污染地块
	苏州工业园区界浦路东、强胜路南
	东至澄浦路、南至润胜路、西邻界浦路（隔河）、北邻强胜路（隔河）
	50000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移出

	7
	南京
	栖霞区
	南京新尧新城城市综合体西侧地块
	尧佳路和翠林路交叉口西北侧
	尧佳路以北、尧顺路以南、翠林路以西、尧辰路以东
	18770
	南京姚坊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原为南京市栖霞区新尧新城管理委员会）
	移出

	8
	南通
	崇川区
	原南通第二印染厂地块
	南通市崇川区外环西路94号
	东至运料河，西至外环西路，南至原南通一印地块，北至原南通三印地块
	59997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
	移出



